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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中央活动区景观灯光提升工程 

代建合同 

11N6873405372024201 

 
建设单位：__上海市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以下简称甲方) 

 

代建单位：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徐汇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规定，为保证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的顺利实施，充分发挥投

资效益，甲方将徐家汇中央活动区景观灯光提升工程  项目管理工作

委托给乙方作代建管理，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订立本合

同：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徐家汇中央活动区景观灯光提升工程    

2.项目地址： 徐汇区中央活动区，涉及 9 处楼宇，2 个节点和 1

座中央连廊，包括中金国际广场、气象大厦、汇银广场、汇嘉大厦、建

汇大厦、国妇婴、东方商厦、港汇恒隆广场、上实大厦、天平花园及衡

山路 840 号绿地、徐家汇公园、中央连廊一期、二期及虹桥路  

3.项目内容： 建筑立面灯具及管线安装，楼栋控制系统安装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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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等。   

4.项目投资规模：总投资 9536万元        。 

 

二、代建内容： 

1.乙方作为甲方的工程代建方，负责整个项目的建设工程管理，

包括项目前期手续、工程建设管理，直至竣工验收、资料归档、项目

销项。 

2.乙方必须成立由各专业成员组成现场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及管

理网络报甲方），对合同范围内的工程进度、质量、安全、文明施工

（含环保措施）、投资进行管理，负责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以及其它

配合单位之间的协调工作，负责协调施工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承担

相应的工程施工管理责任。 

 

三、代建管理周期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审计完成止。            

 

四、甲、乙方双方责任 

1.甲方责任 

1.1 落实工程建设资金，对工程的建设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 

1.2 监督、检查乙方按合同规定进行的各项工作。 

1.3 对必须由甲方做出决策及协调的事项，及时做好决策、协调。 

1.4 根据工程进度，审核报表及时办理拨付工程款的相关手续。 

1.5 参加工程例会，协助乙方对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审核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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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合乙方会同监理等单位，及时参与由乙方组织的对已完工

工程的验收。 

1.7 协同乙方和财务监理对工程审价及全过程造价控制。审价完

成后按合同及时支付工程款项。 

2.乙方责任 

2.1 根据甲方要求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本工程管理责

任，包括代表甲方对施工承包商和监理单位进行管理，确保工程进度、

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含环保措施），工程投资的全面控制。 

2.2 负责办理项目前期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2.3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配合招标代理机构实施项目设计

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等的磋商或招标工作； 

2.4 配合财务监理单位对施工、设计、监理等合同进行审阅，按

建设工程管理流程开展工程管理工作，负责工程立项、报建、招投标、

建设施工、竣工结算等过程中的相关协调工作。 

2.5 对涉及到的所有合同、协议等，按有关法规和程序，配合财

务监理单位进行审核，书面审核材料签署意见后及时报甲方。 

2.6 根据区财政资金监管要求，经建设单位审核后，负责管理相

关单位报送建设资金申请、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 

2.7 组织项目施工，负责代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质量、进度、

安全等工作监督，配合监理单位对施工承包商进行管理，确保工程质

量达到合格，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达标； 

2.8 参加甲方组织的各类有关本工程建设的会议，并按相关职能

管理部门要求做好工作。 

2.9 组织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协调施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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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负责审核施工月度进度表并报送甲方。 

2.11 负责牵头协调和处理重大技术问题。 

2.12 负责协助甲方处理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2.13 按甲方的要求上报进度计划，用款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

工程在施工前做好报监工作，在施工中以备案制要求督促施工单位做

好各类资料，并在完工后完成工程移交工作。 

2.14 由区财政局委派审价、审计单位，代建单位应配合相关财

务监理单位做好项目投资控制，并及时完成项目的审价、审计工作； 

2.15 组织项目中间验收、竣工验收（工程质量验收）； 

2.16 配合建设单位正确编制工程竣工决算，并按《徐汇区政府

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实施办法》的规定，配合区审计局及相关部门进行

项目审计； 

2.17 负责建设工程、财务等资料的整理汇编，并向建设单位办

理档案资料的移交手续； 

2.18 负责组织协调各相关施工单位落实代建项目保修期内的保

修工作； 

2.19 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 

 

五、建设资金的控制与支付 

1.建设过程中，财务监理全过程跟踪监控，乙方须按财务监理要

求对建设资金控制使用。 

2.项目前期费及进度款支付，乙方必须按甲方的有关要求做好资

金计划申请及付款的流转签证，符合要求后才能付款。 

 

六、代建管理费及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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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代建管理合同费用计算参照《《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

目代建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20]21 号）计取，收费基数为本

项目概算批复的总投资金额，合同金额（暂定）为：1620000 万元（大

写：壹佰陆拾贰万元整整）。 

代建管理费的支付方式： 

1.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的 30%，计人民币          万元。 

2.工程施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的 50%，计人民币       万

元。 

3. 在工程审计完成后,按审计金额支付尾款,最高结算价不超过

合同价(中标价)。 

如工程实施期间区内或结算时，徐汇区如有新的代建取费标准出

台，则审价时参照新的取费标准计取，并按投标下浮率同比例下浮且

最终结算金额不超合同金额。 

七、其他 

1.因履行本合同产生任何争议的，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一式   陆   份，双方各执   叁   份。本合同经双方

盖章后生效，价款结清后自行失效。 

 

建设单位（公章）： 代建单位（公章）： 

上海市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崔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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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性别： 法定代表人性别：男 

建设单位代表：陆文俊 代建单位代表： 

地址：汇站街 78 号 地址：  

邮编：200030 邮编： 

电话：021-64686620 电话： 

 

 

合同订立日期：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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